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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政办发〔2022〕34 号

此行间距用于调节，行距=28-标题行数*2（磅）

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泽州县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及驻县各有关单位：

《泽州县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已经县政府第

30 次常务会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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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州县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，促进农

村特困供养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56 号）、《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（民

政部令第 37 号）、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（民政部令第 49 号）、晋

城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

施意见》（晋市政发〔2017〕39 号）、晋城市民政局《关于进一

步规范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市民〔2018〕42 号）

和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是指乡镇人民政

府举办的以供养农村特困供养对象为主的敬老院。符合条件的农

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，应当依法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。

第三条 县民政局是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业务主管部门，

负责其业务指导和监管工作。

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具体管理其举办的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。

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

第四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建设应当纳入全县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规划。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建设规模原则上不少

于 40 张床位。对农村特困人员数量较多，且现有农村特困供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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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机构基础条件差、规模小的乡镇，应以乡镇现有农村特困供

养服务机构为基础，进行资源整合、集约建设；对农村特困人员

数量相对较少，且现有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基础条件差、规模

小的乡镇，可以相邻几个乡镇为单位，规划建设区域性中心供养

服务机构。

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应按照由民政部组织编制的《特

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（敬老院）建设标准》（建标 184—2017）进

行建设。

第五条 农村特困供养对象居室设计、建设应当符合建筑设

计法定标准和技术规范，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 6 平方米。

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建有厨房、餐厅、活动室、浴室、

卫生间、办公室等辅助用房。

第六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配置基本生活设施，配

备必要的膳食制作、医疗保健、文体娱乐、供暖降温、办公管理

等所需设备。

有条件的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具备开展农副业生产

所必需的场地和设施。

第三章 供养对象

第七条 持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的农村特困供养对象，入

住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，需本人向乡镇人民政府民政办提出申

请，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通过，报县民政局审批后，并与农村特



— 4 —

困供养服务机构签订供养服务协议，明确相关权利和义务，方可

入院接受集中供养服务。

第八条 农村特困供养对象入住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，坚

持入院自愿，出院自由的原则。患有精神病和严重传染病的农村

特困供养对象不宜接受入院，应由有资质的医院接收。

第九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在满足当地农村特困供养对

象集中供养需要的基础上，可以开展社会养老服务。

开展社会养老服务的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与服务对

象或者其代理人签订协议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
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不得因开展社会养老服务降低对农

村特困供养对象的集中供养条件和服务水平。

第十条 农村特困供养对象应当遵守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

的规章制度，爱护公共财物，文明礼貌，团结互助。

第四章 供养内容

第十一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向农村特困人员提供

下列服务：

（一）提供粮油、副食品、生活用燃料；

（二）提供服装、被褥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和零用钱；

（三）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住房；

（四）提供日常诊疗服务，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护理照料；

（五）妥善办理丧葬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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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条件的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为集中供养的重度残

疾农村特困人员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。

第十二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实际供养水平不得低于

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农村集中特困供养标准。

第十三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提供的供养服务，应当符

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，符合国家设定的标准和规范，尊重少数

民族生活习惯。

第十四条 有条件的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可以设立医务室，

为农村特困人员提供日常诊疗服务。不具备设立医务室条件的农

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，应当协同乡镇卫生院或其他医疗机构为农

村特困供养对象提供日常诊疗服务。

第十五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根据需要为老年人提

供情绪疏导、心理咨询、危机干预等精神慰藉服务。

第十六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开展适合老年人的文

化、体育、娱乐活动，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。

第五章 内部管理

第十七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护理、卫生、

治安、消防、财务管理、档案管理、食品安全等各项规章制度，

保证农村特困供养工作管理和服务健康有序发展。

第十八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实行院长负责制。

第十九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设立院务管理委员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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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院务公开。院务管理委员会由主办机关代表、农村特困供养

对象代表和工作人员代表组成，其中农村特困供养对象代表应当

达到二分之一以上。

院务管理委员会由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全体人员民主选

举产生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监督本机构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；

（二）监督本机构财务收支和管理情况；

（三）监督院长和工作人员的工作；

（四）调解农村特困供养对象之间的矛盾纠纷；

（五）组织协调农村特困供养对象开展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；

（六）其他院务管理职责。

第二十条 农村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和使用的资产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侵占，需要办理登记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登

记手续。

第六章 管理服务队伍

第二十一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工作岗位设置应坚持因

事设岗、按需设岗的原则，主要由院长、管理人员、服务人员等

岗位组成。服务人员应根据服务对象的数量和需求配备，按照与

生活不能自理供养对象不低于 1:3、与其他对象不低于 1:6 的比

例配备。

第二十二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实行聘任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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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院长聘任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名，并报县民政局批准；其他工

作人员由院长提名，经乡镇人民政府考核后聘用。农村特困供养

机构工作人员聘任应当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择优录用的原则，

服务人员原则上不得超过 40 周岁。院长和聘用的工作人员均应

按规定办理有关聘用手续，签订劳动合同，缴纳基本社会保险。

第二十三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实行考核测评制。乡镇

人民政府和县民政局每年组织对院长进行一次考核，年度考核不

称职的应予调整或解聘；乡镇人民政府每年组织对工作人员进行

满意度测评，满意度测评达不到 60%的予以解聘。

第七章 生产经营

第二十四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可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

副业生产，其收入应当用于改善农村特困供养对象的生活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挪用。

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可组织有劳动能力的供养对象自愿

参加生产劳动，并给予适当报酬。

第二十五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对生产经营进行成本

核算，并将生产经营情况定期向农村特困供养对象公布。

第八章 安全管理

第二十六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

制度，执行 24 小时值班、出入登记、外出请销假、安全检查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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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有规范的值班记录和工作台账。

农村特困供养对象请假 30 日以下的，由农村特困供养服务

机构批准;累计超过 30 天的，由县民政局批准。请假期间特困供

养机构可以发放适当费用，保障特困供养人员的基本生活。

第二十七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

预案，成立应急处置小组。

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农村特困供养机构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处置

程序，根据突发事件应对管理职责分工向有关部门报告，并将应

急处置结果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民政部门。

第二十八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履行消防安全

职责，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实行消防工作责任制，配置、维

护消防设施、器材，开展日常防火检查，定期组织灭火和应急疏

散消防安全培训。

第九章 资金保障

第二十九条 农村特困供养对象的供养资金由县民政局按供

养人数和标准直接拨付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，全部用于供养对

象的吃、穿、住、医、葬等生活所需，不得挪作它用。零用钱每

月不低于 60 元，吃、穿所需费用不得低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

准，剩余资金应全部用于供养对象的住、医、葬等生活所需。农

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如接收社会人员应独立记账，独立消费，社

会人员各类支出不得挤占农村特困供养对象基本生活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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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料护理标准分为全自理标准、半自理标准和全护理标准三

档，农村集中供养对象照料护理标准每个月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

标准的 10%、25%、50%。

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当年特困救助资金结余部分可以结

转至下一年度使用。

第三十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院长和工作人员的工资按

不低于我县最低工资标准确定，工作经费视入住人数情况按每年

5 至 10 万元安排。

第三十一条 农村特困供养对象死亡后，由农村特困供养服

务机构和所在村委会负责安葬，也可由其亲属代为安葬。遗体火

化时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，遗体火化后骨灰盒存放至少 20 年。

丧葬费按照我县当年的农村特困人员一年基本生活费标准从救

助供养经费中一次性支出。

第三十二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应定期向农村供养对象

公布生活费开支和资金收支情况，接受农村供养服务对象监督，

接受审计、财政、民政等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的监督检查。

第三十三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取暖经费应全部用于

农村特困供养对象，取暖经费按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实际情况

足额发放。

第三十四条 鼓励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个人

向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提供捐赠，捐赠应全部用于改善农村特

困供养对象的生活水平，不得挪作它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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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财产管理

第三十五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土地、房产、设备和

其他财产归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和使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擅自处置和非法侵占。

第三十六条 农村特困供养对象的遗产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七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县民政局或者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

县民政局或者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终止供养服务协议；造成损

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：

（一）歧视、虐待农村特困供养对象的；

（二）未尽到管理和服务义务致使农村特困供养对象合法权

益遭受侵害的；

（三）侵占农村特困供养对象财产的；

（四）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。

第三十八条 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予以批评教育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辞退；造成损失的，依

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私分、挪用、截留农村特困供养款物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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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私分、挪用农副业生产经营收入的；

（三）辱骂、殴打、虐待农村特困供养对象的；

（四）盗窃、侵占农村特困供养对象或者农村特困供养服务

机构财产的；

（五）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。

第三十九条 农村特困供养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予以批

评教育；情节严重的，停止集中供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：

（一）违反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的规定，扰乱正常生活秩

序的；

（二）打架、斗殴，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；

（三）损毁、盗窃、侵占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或者其他农

村特困供养对象财产的；

（四）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。

第十二章 附 则

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23年1月30日起施行。有效期至2028

年 1 月 29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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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行间距用于调节，行距=28+版记行数*2（磅）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。

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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